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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5_98_89_E5_c80_304964.htm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文件 嘉政办发〔2007〕140号 关于嘉兴市本级民办学校财

政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

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 市财政局和市教育局关于《嘉兴市本级

民办学校财政补助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二○○七年九

月二十七日 嘉兴市本级民办学校财政补助暂行办法（市财政

局 市教育局 二○○七年九月） 为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，

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，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

极性，尽快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，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

同发展的格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

规定和《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

》（嘉政发〔2005〕36号）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

法。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市本级民办的义务制教育学校

（含外来人员子女学校）和高中段学校。本办法不包括义务

教育阶段免杂费补助。 第二条 民办学校分类补助办法及标准

。 （一）承担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。 1．执行公办学校收费

标准的，以其招收计划内的市本级户籍学生数为准，按公办

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补助给学校。 2．经教育部门批准承

担义务教育的外来人员子女学校，以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的

学生数为准，按每生每年100元的标准补助给学校。 （二）民

办高中段学校。 1．普通高中。 （1）执行公办学校收费标准



的，以其招收计划内的市本级户籍学生数为准，按公办学校

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补助给学校。 （2）按办学成本收费的，

以其招收计划内的市本级户籍学生数为准，按每生每年500元

的标准补助给学生。 2．中等职业学校。 执行公办学校收费

标准的，以其招生计划内的市本级户籍毕业生数为准，按每

生每年500元的标准补助给学校。 第三条 补助学校的经费只

可用于学校设备、设施建设等办学条件的改善，不得用于人

员奖励和福利。补助经费属政府投入，所形成的设备、设施

等资产在学校存续期间，归学校所有；如学校终止办学，则

由同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置。 第四条 经费来源。 按照

教育治理体制，市、区分别承担对民办学校的补助经费，其

中区属学校财政补助经费市级财政承担30%。 第五条 申报程

序。 每年9月30日前，申请学校将符合条件的学生清册（附表

）、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以及补助资金使用计划上报

所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

同级财政部门确认。 第六条 补助方式。 补助学校的经费，由

所属市（区）财政部门核拨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，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到具体学校。其中属于设备采购的项目，

通过政府采购以设备方式补助；设施建设的项目，由学校提

供相关依据后划拨补助资金。 补助学生的经费，采取发放“

教育券”的方式。“教育券”由市财政局统一印制，市（区

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报到前发放给学生，同级财政部

门凭学校收回的“教育券”金额划拨补助资金。 市财政局承

担的各区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局与市财政局结算。 第七条 市

（区）财政、教育、审计部门将不定期组织力量对补助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各类学校应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



查，确保经费使用效益。对违反规定的学校，除追缴当年度

补助资金外，将减少或取消以后年度补助。 第八条 本办法由

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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